
附件1   
电子招标投标文件制作要求

的若干规定（试行）

为规范福建省省管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标的电子招标投标文件制作，提高招投标效率，确保电子化招标投标工作平稳有序开展，结合我省网上远程评标系统的特点，现对利用金润电子标书生成器（福建）制作电子招标投标文件规定如下：

一、电子招标文件制作要求

（一）电子招标文件包括招标文件（文本部分）、招标公告、评标参数、XML清单文件（备案）、XML清单文件（公布）五个页签。招标人应根据招标项目情况，填写或导入相关内容。如有补充通知、答疑、澄清等文件，增设新的页签（注明内容和时间）并添加相应内容。

（二）招标文件（文本部分）应使用《福建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标准施工招标文件范本（专用本）》，设置招标文件目录结构，便于浏览、查找。

（三）评标参数的设置应与招标文件（文本部分）以及补充通知、答疑、澄清等文件规定的内容一致。

（四）XML清单文件（备案）页签用于导入供评标使用的工程量清单计价XML电子文档；XML清单文件（公布）页签用于导入供投标人使用的工程量清单XML电子文档。

（五）采用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中标法的，招标文件（文本部分）须列出重点评审的工程量清单内容，并与XML清单文件（备案）页签勾选的重点评审项目保持一致。

（六）一个招标工程存在多个单项工程，或多个单位工程，或多个计价专业类别，导致存在多个工程量清单XML电子文档的，招标文件（文本部分）的投标须知前附表中应明确各工程量清单XML电子文档的结构内容和文档导入顺序。　　

二、电子投标文件制作要求

（一）投标人要按照本规定和招标文件的要求，使用本单位的“电子标书生成器（福建）”软件配套的加密U-KEY及招标文件规定的软件版本制作电子投标文件。　

（二）电子投标文件包括唱标、资格标、技术标、商务标（包含投标函）、XML清单文件五个页签，不得任意增减和更改名称，并根据招标文件的要求填写或导入相应内容，如未要求的则可为空。投标文件应建立相应目录并分级，保证目录清晰、内容完整。如有要求提交证件、单据的，应为原件扫描件。

（三）投标函按电子标书生成器（福建）内置的投标函模板制作，并自动生成唱标页签的相关内容。导入商务文件时不需要再次导入其它投标函，如有应将其删除。联合体投标的，则在唱标页签添加非主办方的联合体单位名称。

（四）技术文件（如有）的首页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技术文件副本封面要求制作。技术文件不得加盖任何电子印章，且内容不得透露投标人的任何信息。

（五）工程量清单计价XML电子文档（如有）应根据招标文件投标须知前附表规定的各工程量清单XML电子文档的结构内容和文档导入顺序的要求，在XML清单文件页签导入。

（六）电子投标文件制作完成后，拷入两个标盾和一张光盘等介质，并保证每个介质中存有内容一致的电子投标文件，不能有其它任何文件，并注意查杀电脑病毒。提交前均须使用“电子标书生成器（福建）”中的标书检查工具分别对标盾和光盘中的电子投标文件进行预检查，生成10位检查码。封存标盾、光盘的密封袋应标明正副本、项目名称、招标项目备案编号、投标人单位名称、10位检查码等信息。

三、XML电子文档制作要求

工程量清单与计价XML电子文档应符合《福建省建设工程造价电子数据交换导则》及导则配套的最新文件规定。

四、数字证书及电子印章要求

电子招标投标文件应按规定加盖含有福建CA数字证书（须开通招投标应用服务功能且在服务有效期内），并由金润公司灌制的电子印章。

电子招标文件应加盖招标人和招标代理机构的电子印章。招标人无法提供电子印章的，应出具书面授权函，委托招标代理机构发布招标文件、补充通知、答疑、澄清等文件，并将授权函扫描件作为电子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

电子投标文件应根据招标文件的要求，在需盖企业公章处加盖投标人的企业电子公章（采用联合体投标的，联合体成员各方均应加盖各企业电子公章）、需个人签字处加盖相应人员的电子姓名章、需盖执业印章处加盖相应人员的电子执业资格印章。

附件2

投标须知前附表（相应修改部分）

	26
	22.1
	要求提交的投标文件内容
	资格审查文件：       （要求、不要求）提交；
技术文件：       （要求、不要求）提交；

商务文件：       （要求、不要求）提交；

其中，     （要求、不要求）提交工程量清单计价XML电子文档；多个XML电子文档（如有）导入顺序：                 ；
各XML电子文档结构内容包括：                           。
电子投标文件制作软件名称及版本：                   。

	27
	22.6
	投标文件份数
	存储电子投标文件的媒介：两个标盾和一张光盘。

	28
	23.5
	资格审查文件、商务文件和技术文件（如有）的总包封密封和标识
	资格审查文件、商务文件和技术文件（如有）的总包封密封和标识规定要求的方式为 ：
含资格审查文件、商务文件、技术文件（如有）和工程量清单计价XML文件（如有）等内容的GEF格式电子投标文件的标盾（一式两个）分正副本单独密封，并在密封袋上按顺序注明正副本、项目名称、招标项目备案编号、投标人单位名称、10位检查码等信息，再与光盘（一张）密封同一个封套中，并参照《通用本》23.2.2的规定标识后提交（其中投标文件内容应写明GEF格式电子投标文件）。

	30
	26
	开标时间、
地点和公布内容
	注：招标人要求投标人的《资格审查文件》与《商务文件》同时提交的，开标时仅公布《商务文件》有关内容。
开标时，首先检查电子投标文件，按标盾正本、标盾副本、光盘的顺序进行读取导入(若同一投标人标盾正本能正常导入，则不再读取标盾副本及光盘，以此类推)。若全部无法正常导入，招标人将根据系统参建方出具的书面报告作出拒绝投标或提交评标委员会否决其投标等决定。开标完毕后，现场将标盾退还给各投标单位，光盘留存。各投标人须在标盾和光盘上做好单位标识。

	37
	37.1
	其他
	1、根据闽建筑[2012]    号文规定，投标人应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使用金润电子标书生成器（福建）及相应版本生成的GEF格式电子投标文件。
2、招标文件格式中凡要求投标人须签字或盖章处，投标人应加盖含有福建CA数字证书（须开通招投标应用服务功能）并由金润公司灌制的相应电子印章，即在需盖企业公章处加盖投标人的企业电子公章（采用联合体投标的，联合体成员各方均应加盖各企业电子公章）、需个人签字处加盖相应人员的电子姓名章、需盖执业印章处加盖相应人员的电子执业资格印章。
3、电子投标文件如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招标人应根据系统参建方出具的书面报告作出相应处理：
（1）投标人使用非福建CA数字证书或没有使用含有开通招投标应用服务功能的福建CA数字证书的电子印章；
（2）投标人使用的福建CA数字证书的招投标应用服务功能已被吊销或过期；
（3）投标人未使用招标文件规定的电子标书制作软件及相应版本制作；
（4）因投标人的原因，递交的工程量清单计价XML电子文档（如有）无法导入电子评标系统；
（5）因投标人的原因，导入电子评标系统后无法正确读取数据或读取的数据不全；
（6）因投标人的原因，导致投标文件无法正常导入电子评标系统的其它情形。
电子投标文件出现前款（1）、（2）、（3）、（4）项情形的，招标人应拒绝其投标；出现前款（5）、（6）项情形的，提交评标委员会否决其投标。



附表1

电子投标文件检查报告

　　　　　　　　　　　　　　　No.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投标单位
	

	检查情况

	□ 1、福建CA数字证书（证书名称：                          ）
□非福建CA数字证书           □未开通招投标应用服务功能

□招投标应用服务功能已过期    □招投标应用服务功能已吊销

□其他原因：                           
□ 2、电子标书生成器（版本号：                             ）

□非金润电子标书生成器（福建）制作  

□非招标文件规定的软件版本（版本号：       ）

□因投标人的原因，工程量清单计价XML电子文档无法导入电子评标系统

□因投标人的原因，导入电子评标系统后无法正确读取数据或读取的数据不全

□其他原因：                           

	备注
	

	签字确认
招标人代表：                     投标人代表：  

检查单位及检查人：           

                                    年     月    日


备注：电子投标文件检查报告一式四份，招标人、投标人以及负责检查单位各一份，省交易中心留底一份。

附表2
电子招投标平台业务申请表

	业务类型
	        电子投标文件领取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申请单位
	

	申请原因     
	                         单位盖章（公章）                                              
                                                           

	福建省建设工程交易中心确认
	                                                             


                                           日期：  
    备注：申请单位持该表一份、经确认签字后交到福建省建设工程交易中心拷取文件，领取时请携带U盘和电子标书制作软件U-Key。
附件3
福建省建设工程交易中心

网上远程评标系统运行应急预案（试行）

为保证省管房建和市政工程项目施工招标中正式运行电子化招标投标工作顺利实施，现针对福建省建设工程交易中心（下称“省交易中心”）网上远程评标系统运行过程中可能发生的突发情况，防止重大安全事故发生，提高系统故障应急处置能力，确保招标投标交易活动正常有序进行，结合省交易中心的实际情况，本着预防与应急并重的原则，制定本预案。

一、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应对省交易中心网上远程评标系统(下称“系统”)在使用过程中可能发生的突发情况，情况类别包括：

（一）系统的软件或数据库出现错误，不能进行正常操作；

（二）系统服务器发生故障而无法访问系统或无法使用系统；

（三）系统因停电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系统不能正常运行的；

（四）其他无法保证招投标过程公平、公正和信息安全的意外情形。

二、应急处置小组与职责

应急处理小组主要负责系统使用过程中的故障预防、故障分析、故障解决和具体协调工作，由应急处理组长（下称“组长”）、软硬件维护人员、现场协调人员组成。具体职责如下：

组长：由省交易中心指定专人担任。负责指挥应急小组成员，对故障原因进行分析，并采取有效措施应对故障问题。

软硬件维护人员：由省交易中心指定专人担任，系统参建方的有关工作人员协助配合。负责维护网上远程评标系统各软件子系统和所有硬件、网络设备，确保安全、稳定的运行。协助组长对应急事故进行分析和处理。

现场协调人员：由省交易中心指定专人担任。负责电子招投标平台系统场地环境的应急处理，协助组长维护现场环境和秩序。

三、应急处置

（一）系统因网络中断或系统客户端软、硬件故障，导致系统无法正常运行，软硬件维护人员经组长许可后进入现场排除网络故障。

（二）开（评）标机出现故障，导致开（评）标系统无法正常运行，由软硬件维护人员现场进行故障排除，现场协调人员维护现场秩序，若故障处理时间超过30分钟，经组长许可后更换开标（评）机进行开标。

（三）发现系统存在安全漏洞、病毒入侵等情况，有潜在的泄密危险，软硬件维护人员经组长许可后进行漏洞修复、杀毒，确保整个网络安全后继续进行开评标。

（四）评标专家信息导入出现故障，导致无法自动导入，经组长许可后由软硬件维护人员现场进行故障排除，若无法及时排除，可通过手工录入评标专家信息。

（五）系统服务器发生硬件或软件故障、数据库出现错误等而无法访问系统或无法使用系统：

1．主服务器发生故障，通过双机热备将自动切换到备份服务器，开评标数据写入备机中；应急处置小组应对评标项目系统运行情况进行不间断观察，项目评标结束后，由软硬件维护人员进行服务器维护，若无法修复，由软硬件维护人员及时报修，待主机修复，软硬件维护人员将备机数据同步到主机中，保持主备机数据相同。

2．主、备服务器均出现故障，组长组织软硬件维护人员现场进行故障排除，并向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招投标监管部门（下称“厅招投标监管部门”）报告。

（六）由于停电引起的故障，组长应立即通知大楼物业部门启动备用电源，同时向厅招投标监管部门报告。

（七）开、评标过程交易场地出现如下情况及应对措施：

1．出现人员特别拥挤、秩序混乱的紧急情况。

值班人员应向应急小组报告，由省交易中心派人帮助维持秩序，引导参加开标会人员合理有序流动。如果现场出现事态难以控制的苗头，由省交易中心及时向招投标监管部门报告。

2．发生无理取闹，聚众起哄，斗殴，抢夺标书等紧急情况。

省交易中心值班人员应立即进行口头警告，并向厅招投标监管部门报告。如果出现斗殴或抢夺标书等情况，可以强行制止并及时向公安“110”报警。

3．发生火灾或犯罪分子进行纵火或爆炸的紧急情况。

在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无法有效保证灭火效果的情况时，应立即启动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

（八）出现其他意外情形而又无法立即妥善解决的，未开标的应暂停开标，已导入系统进行开标的一律无效，由招标人和招标代理机构有关人员对提交的电子投标文件进行封存，待情况消除后，再重新导入电子投标文件进行开标；已开始评标的，应暂停评标，同时向厅招投标监管部门报告，并采用经厅招投标监管部门批准的方式进行评标。

四、后期处置

应急处置小组应总结和分析故障发生原因，排除隐患，提出改进措施，形成记录报告，避免再次发生类似故障。

五、附则 

（一） 本预案归省交易中心负责解释。 

（二）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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